JJF 1356— 2012

JJF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JJF 1356.X—XXXX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
The Rul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nergy Measuring in

Key Organization of Energy Using — Glass Industry

（征求意见稿）

20XX－XX－XX 发布  　         　　   20XX－XX－XX 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发 布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
The Rul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nergy Measuring

In Key Organization of Energy Using — Glass Industry

	归 口 单 位：
	全国能源资源计量技术委员会

能源计量分技术委员会

	
	

	主要起草单位：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苏省能源计量数据中心）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参加起草单位：
	苏州市计量测试院有限公司

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弓箭玻璃器皿（中国）有限公司

中玻（东台）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本规范委托全国能源资源计量技术委员会能源计量分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张银鹏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苏省能源计量数据中心）】
穆天驰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苏省能源计量数据中心）】吴  军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参加起草人：      

蒋建林 （苏州市计量测试院有限公司）

肖俊清 （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刘明禹 【弓箭玻璃器皿（中国）有限公司】
成  栋 【中玻（东台）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目  录

III引言


11 范围


12 引用文件


23 术语和定义


44  能源计量管理


44.1 总体要求


54.2 组织与管理


54.3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64.4 能源计量目标


64.5 持续改进


75 能源计量人员


75.1 人员配备


75.2 人员资质和培训


76 能源计量器具


76.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96.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106.3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


116.4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


117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


117.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


127.2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


137.3 能源计量数据应用


137.4 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138 能效监测管理


138.1 主要用能设备（系统）管理


148.2 主要用能设备（系统）能效评估


148.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59 能源计量审查


159.1 审查原则


159.2 审查周期


159.3 审查工作组织


159.4 准备工作


169.5 初次审查


179.6 审查报告


179.7 审查结论


229.8 审查结果处理


229.9 监督审查


2310 能源计量评价


2310.1 评价原则


2310.2 评价周期


2310.3 评价工作组织


2310.4 评审过程


2310.5 评审结果处理


2310.6 后续监督


24附录A 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28附录B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用表/图（格式）


41附录C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格式）


附录D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格式）60


72附录E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结果汇总表（格式）


76附录F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符合项报告（格式）


77附录G 玻璃工业能源计量体系手册编写指南


81附录H 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现场审查关键节点


83附录I 玻璃工业典型工艺概述及流程图




引  言

为加强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工作监督管理，促进重点用能单位有效节能降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助力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针对玻璃工业生产工艺、能源消耗和管理特点，制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玻璃制品》（以下简称规范）。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是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工作所开展的计量监督检查工作。根据《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

规范中玻璃工业对应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304玻璃制造、305玻璃制品制造、3061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包括3041平板玻璃制造、3042特种玻璃制造、3049其他玻璃制造、3051技术玻璃制品制造、3052光学玻璃制造、3053玻璃仪器制造、3054日用玻璃制造、3055玻璃包装容器制造、3056玻璃保温容器制造、3057制镜及类似加工品、3059其他玻璃制品制造、3061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规范为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审查规范》的分册，在审查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了针对玻璃工业的能源计量审查规范，指导玻璃工业能源计量审查。
本规范用以下助动词：

－－“应”表示要求；

－－“宜”表示建议；

－－“可”表示允许。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以下简称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要求和审查内容、审查程序和审查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非重点能源计量可参照使用，其他第三方机构开展的能源计量能力评价也可参照使用。

能源计量范围和对象包括：

1) 输入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2) 输出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3) 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使用(消耗)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4) 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自产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5) 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可回收利用的余能资源；

6）主要用能设备能源利用效率；
7）用能单位自备自用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产生的能源。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 17167-2025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GB 21340 玻璃和铸石-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4851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5328 玻璃窑炉节能监测

GB/T 33656 企业能源计量网络图绘制方法

GB 26453-2022 玻璃工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32150-202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9773 平板玻璃制造能耗测试技术规程

GB∕T 39803 平板玻璃制造能耗评价技术要求

GB 50435 平板玻璃工厂设计规范

GB 51113 光伏压延玻璃工厂设计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玻璃工业 glass industry【GB 26453, 3.3.1】

从事玻璃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的工业，包括 GB/T 4754-2017 中的玻璃制造（C304）、 玻璃制品制造（C305）、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C3061）。
3.2 能源 energy【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二条】
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和电力、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3.3 能源绩效  energy performance【GB/T 23331，3.4.3】

与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有关的、可测量的结果。

3.4 能源计量 energy measuring

在能源生产、储运、结算、使用和管理等过程中，对能源数量、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度量，以及对用能设备和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的测量等，其本质特征是关于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的度量。

3.5 能源计量体系 energy measuring system

以实现能源计量的单位统一和量值准确可靠为目标，为完成能源计量活动和过程管理所必需的一组相关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要素。
3.6 能源计量审查 examination of the energy measuring

由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建立和运行、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和履职、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和应用、用能设备能效监测和管理等方面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的审核与检查。

3.7 用能单位 organization of energy using 【GB 2589，3.4】
具有确定边界的耗能单位。

3.8 重点用能单位 key organization of energy us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五十二条】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用能单位，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确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及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3.9 次级用能单位 sub-organization of energy using 【GB 17167，3.3】
用能单位下属的能源核算单位。

3.10 一次能源 primary energy resource

从自然界取得的未经任何加工、改变或转换的能源。如原煤、原油、天然气、生物质能、水、地热能、潮汐能等。

3.11 二次能源 secondary energy resource

由一次能源经过加工或转换得到的其他种类或形式的能源。如煤气、焦炭、汽油、煤油、柴油、重油、电能等。

3.12 载能工质 energy-consumed medium 

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不作为原料使用、也不进入产品，在生产或制取时需要直接消耗能源的工作物质。如蒸汽、热水等。

3.13 能源计量器具 measuring instrument of energy 【GB 17167，3.1】
测量对象为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的计量器具，包括水资源计量器具。
3.14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equipping rate of energy measuring instrument 【GB 17167，3.2】
能源计量器具实际的安装配备数量占应配备数量的百分数。

3.15 主要用能设备main energy consuming equipment

单台设备能源消耗量大于等于GB 17167或其他规定的能源消耗量限定值的用能设备。
3.16 能效监测 monitoring and testing of energy efficiency

依据相关标准、规范等，对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能效相关关键参量进行监测、检测、测试和评价的活动。
3.17 能源计量目标 energy measuring objective

为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有效应用和实现能源绩效目标的总体要求。

3.18 玻璃窑炉glass furnace

制造玻璃的热工设备，由钢结构和耐火材料砌筑而成。

3.19 锡槽 tin bath

浮法玻璃成型用的热工设备，内部充满氮氢保护气体以防止锡液氧化。

3.20 压延机 rolling machine

压延法玻璃成型用的设备，将高温熔融的玻璃液，连续、均匀地挤压成具有特定厚度、板宽和表面形状的玻璃带，主要由压制成型装置、过渡辊台和驱动系统构成。
3.20 退火窑/炉 annealing lehr/furnace
对玻璃按特定温度曲线进行退火消除残余应力的热工设备。

3.21 CEMS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对固定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浓度和排放总量进行实时、连续、自动监测的装置。

3.2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

统计期内生产每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

3.23 能源计量能力 energy measuring capacity
重点用能单位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建立和运行、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和履职、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和应用、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和管理等方面计量支撑和保障能力，并以能源计量数据的可获取性、及时性、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应用性以及能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表征。

3.24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  energy measuring capacity evaluation

对能源计量能力要素进行审核与检查，并根据符合度确定能源计量能力等级的评价活动。

3.25 能源计量能力等级 grade of energy measuring capacity
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水平进行评定，自低向高分别为A级、AA级、AAA级和AAAA级。

A级：能源计量体系初步建立并正常运行；

AA级：能源计量体系基本建立并有效运行；

AAA级：能源计量体系较为完善并有效运行，初步实现能源精细化管理；

AAAA级：能源计量体系更为完善并高效运行，实现能源精细化管理并有效服务能源绩效目标。

4  能源计量管理

4.1 总体要求

4.1.1 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完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职责，加强能源计量过程管理，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和有效应用。

4.1.2 纳入能源绩效管理
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方法，将能源计量工作融入能源绩效管理并持续改进。

4.1.3 能源利用状况监测
宜按照GB/T 15316等要求，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

4.1.4 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宜按照GB/T 19022和GB/T 23331要求建立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并将能源计量工作与之有效融合，助力实现能源绩效和整体目标。

4.2 组织与管理

4.2.1  组织机构

应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负责人，确立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能源计量工作岗位，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

4.2.2  管理职责

4.2.2.1 能源计量负责人

    主要职责：
1) 组织建立、实施、改进能源计量体系；

2) 组织制定能源计量方针、目标和激励措施；

3) 保障能源计量工作相关资源有效配置；

4) 协调能源计量工作与其他工作融合衔接。

4.2.2.2 能源计量主管部门

    主要职责：
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

2) 分解能源计量目标并组织落实；

3）落实能源计量过程管理；

4) 开展能源计量绩效评价，落实能源计量体系改进措施。

4.2.2.3 能源计量岗位
应设置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运行，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等岗位，并明确其职责。

4.3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4.3.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4.3.2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计量管理要求、工作职责、监督考核机制；

2）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

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

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

5）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适用时）；
6) 能源计量工作绩效评价和改进。

4.4 能源计量目标

4.4.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

应根据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文件等要求，设定能源计量目标。能源计量目标应是可测量的，与能源方针、能源绩效相一致，并与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整体目标相协同。

4.4.2 能源计量目标发布

能源计量目标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4.4.3 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

能源计量目标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保能源计量工作满足能源绩效相关要求；

2）确保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等符合相关要求；

3) 确保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等符合相关要求； 

4) 确保能源分类、分级、分项等计量要求；

5) 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有效应用。

4.4.4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

应制定能源计量目标的考核方法并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

4.5 持续改进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

应落实能源计量工作主体责任，通过建立能源计量目标、实施能源计量绩效评价等，持续改进能源计量工作。
4.5.2 自查工作

4.5.2.1 自查方案

每年应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自查，以验证其能源计量工作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要求。自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依据、检查项目、检查程序、检查方法和报告格式等。

4.5.2.2 自查记录

自查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附录C）自行制定。

4.5.2.3 自查报告

自查应形成报告，报告格式可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附录D）自行制定。

4.5.3 整改和验证

应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注：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体系文件的编写可参照附录H玻璃行业能源计量体系手册编写指南。

5 能源计量人员
5.1 人员配备

5.1.1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

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从事能源计量管理工作，保证能源计量职责和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5.1.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维护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工作，包括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溯源、使用、维护、报废等工作。

5.1.3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工作。

5.2 人员资质和培训

5.2.1 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能源计量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和工作经历，宜具有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

5.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

能源计量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以保证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持续提升，并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估。

5.2.3 内部检定/校准人员

能源计量器具进行内部检定/校准的，开展工作的人员应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5.2.4 能源计量人员档案
应建立能源计量人员档案，保存其考核、能力、教育、专业资格、培训、技能和经验等记录。

6 能源计量器具

6.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6.1.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6.1.1.1 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具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宜配备带有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的能源计量器具。

注：

1 能源分类计量是指按用能单位购入或储存或使用的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能源种类，进行分门别类单独计量，如电、煤、天然气、成品油、蒸汽等。
2 能源分级考核是指按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等单元进行分级计量，分别实施能源消耗考核，如一级为单位用能；二级为原料车间、动力车间、生产车间等；重点用能设备为玻璃窑炉、锡槽、压延机、退火窑、退火炉、风机、空压机、电机等。

3 能源分项考核是指按用能单位能源分配使用过程的购入储存、加工转换、生产消耗、生活消耗、自用与外销等各个环节进行分项计量，分别实施能源消耗考核，如原料供应环节、配料环节、玻璃熔化环节、成型退火环节、冷端切割环节、玻璃深加工环节、余热锅炉环节、光伏风力发电环节、烟气净化环节等。

4 由能源供应或服务单位负责管理的、进出用能单位、用于贸易结算的能源计量器具，可不要求重点用能单位提供管理台账，其准确度等级和计量溯源性视为满足要求并计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统计，如重点用能单位电能总表、天然气总表等。 
6.1.1.2 自检自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重点用能单位根据产品工艺特点宜配备不限于以下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以满足自检自查要求。

1）电能计量仪表；

2）电流互感器；

3）功率表；

4）电压互感器； 

5）非接触式温度计；

6）砝码；

7）超声波流量计；

8) 烟气分析仪

注：

1电能计量仪表、电流互感器、功率表、电压互感器用于配电设施的自检自查；

2非接触式温度计通常采用红外测温仪、热成像仪、便携式热电偶测温仪等，用于玻璃窑炉、锡槽、退火炉等设施的温度自查；

3砝码用于皮带秤等称重衡器的自查自检；

4超声波流量计用于气体、液体流量的自查自检；

5烟气分析仪用于测量烟气成分和排烟温度自查，计算燃烧效率；

6配备的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量程、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自查自检的要求。
6.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量确认

6.1.2.1 能源流向图和计量采集网络图
应按照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按照GB/T 33656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采集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可分别参照附录B 图B.1、图B.2）。

6.1.2.2 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
设置的能源计量采集点应覆盖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需求。

6.1.2.3 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

应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的测量需求，配备相应种类、性能和数量的计量器具。
6.1.2.4 能源流向图、计量采集点和计量器具需要量定期确认
应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以符合实际状况。按照 GB/T 43866 等要求，确定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
6.1.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GB 17167的要求，建筑材料玻璃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还应符合GB/T 24851要求配备，具体要求参照附录A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注:

1.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能源流向图和计量采集点网络图根据实际情况可参考附录I玻璃工业典型工艺概述及流程图；

2.用能单位水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GB/T 24789的要求。

6.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6.2.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

应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环节形成管理制度并实施有效管理。

6.2.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管理台账应列出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溯源方式、溯源日期、溯源周期、状态（合格、准用、停用、报废等）等。

6.2.3 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使用说明书；

2) 出厂合格证明；

3) 最新有效的计量溯源性证明和结果确认记录；

4) 维护维修保养记录；

5) 其他相关信息。

6.2.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等标识，并有计量溯源状态标识及有效期。

6.2.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

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对能源计量器具进行管理。
6.3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
6.3.1 内部最高计量标准管理
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的最高计量标准应符合法制计量要求，其主标准器和配套设备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

6.3.2 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
应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验证方法等，并按要求进行计量溯源、验证评价等，并对结果进行确认。其中属于检定的，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满足使用要求。

1) 属于实施强制管理范围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符合法制计量管理要求，并按要求实施强制检定。

2) 属于非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由具备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或用能单位内部建立的计量标准实施检定/校准。

3) 对无法拆卸的、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管理计量器具，应采取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定期更换、自校、比对等。

4）应对计量溯源结果进行确认，包括测量参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等与测量对象的适用性等。

5）对于次级用能单位以及主要用能设备配备使用的量大面广的或计量周期确认频繁的能源计量器具，可通过在线监测、状态评价等方式对计量性能进行评估。
6.3.3 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和生态文明建设计量器具
用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推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等所涉及的计量器具，应按有关要求进行计量溯源。

注：

1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的计量器具包括CEMS、烟气分析仪、烟尘测试仪、分光光度计、气（液）象色谱仪、电子天平、流量计等；

2碳排放采用实测法核算涉及到的计量器具包括碳排放监测仪器、设备（CEMS）等；

3碳排放采用计算法核算涉及到的计量器具包括化石燃料的计量器具（电子秤、流量计等）、过程排放的计量器具（电子秤等）、购入输出电力的计量器具（电能表）、购入输出热的计量器具（流量仪表、温度仪表、压力仪表）；计算时排放因子采用实测值或测算值的还应包含相关的计量器具（如自动量热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

6.3.4 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
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的，应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6.4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 

6.4.1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计量溯源状态，或者具有计量特性评估确认证明。 

6.4.2 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应指定专人负责，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资料应保存完好并便于取用。必要时，可编制使用和维护的作业指导书。

注:由能源供应或服务单位进行管理的、进出用能单位、用于贸易结算的能源计量器具，其使用和维护可视为有专人负责。

6.4.3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

能源计量器具应在适宜的使用环境（如气候环境、机械环境、电磁环境等）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6.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

应防止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的意外调整。在使用中不得擅自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6.4.5 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

可疑结果处理如下：

1)在用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或处置不当、出现损坏或产生可疑测量结果、已显示有缺陷或超出规定要求时，应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做出明显的标签或标识，排除不符合原因，经再次计量溯源或其他方式证明符合要求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可能时，应保存不符合要求的能源计量器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后的计量溯源原始记录，如果计量溯源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7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

7.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

7.1.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与能源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不得伪造或者篡改能源计量数据。

    2) 应按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对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并可自行合理确定保存期限，建议保存期限为三年。

7.1.2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1) 采集的能源品种，应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能耗及工序能耗、能耗定额、节能技改评价、能效监测等需要；
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频次要求；

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时间同步性需要，以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

7.1.3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1) 自动采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能源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能源计量数据并备份归档。

2) 人工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抄表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核人员签字。必要时，可采用能源计量数据“人工填报+图片上传”等相结合方式。

3) 第三方计量。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大宗能源的贸易交接、能源消耗状况提供公正计量数据。

7.1.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按照标准、规范或程序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

7.1.5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应保证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等，以满足能源计量工作需求。

7.2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

7.2.1 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

能源计量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并保证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可靠。

7.2.2 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

应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如统计方法、历史数据比对等），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评价、校验，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7.2.3 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
当能源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方法、程序、结论、数据可靠性论证、评估人员和批准人员、日期等内容。

7.2.4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

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应由能源计量负责人授权的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的能源计量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7.3 能源计量数据应用

7.3.1 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的基础，能源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

7.3.2 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
应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7.3.3 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

应利用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节能分析。根据能源统计、考核期限，定期分析用于贸易结算、内部考核等能源报表数据并有分析记录或报告，为计量管理、节能技术改造提供可靠依据。

7.3.4 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开展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的依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7.3.5 应用于碳计量活动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依据，推动能源计量数据与碳计量数据有效衔接和综合利用。

7.3.6 应用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应将能源计量工作贯穿生产、经营、质量、环境、安全等管理的全过程，并将能源计量数据支撑生产经营决策，助力重点用能单位实现提质增效。

7.4 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7.4.1建立信息化系统

宜结合现有能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能源计量基础能力建设，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7.4.2能源数据线上报送

宜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将在线监测能耗数据线上报送省级数据平台或国家数据平台。
8 能效监测管理

8.1 主要用能设备（系统）管理

8.1.1 管理台账

应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主要用能系统管理台帐。

8.1.2台账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台帐应列出用能设备名称、型号规格、额定功率、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首次使用日期、出厂或初始能效等信息。

8.2 主要用能设备（系统）能效评估

8.2.1 能效检测评估

宜定期对原料系统、玻璃窑炉系统、成型退火系统、冷端切割系统、玻璃深加工系统、碎玻璃系统、余热发电系统、烟气净化系统、辅助生产系统等系统开展能效检测和评估。

宜定期对电机、风机、水泵、空压机等主要用能设备开展能效检测和评估。

注：重点用能单位宜根据自身玻璃产品的工艺流程对相应的重点用能设备或系统进行能效监测和评估。
8.2.2 能效在线监测

宜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开展全生命周期能效监测和评估，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提升能效水平。

8.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8.3.1 数据统计
 应统计生产的能源消耗量，如适用统计范围包括：在统计期内，动力、氮氢站、原料、熔化、成型、退火、切裁和成品包装等生产工序所消耗的能源以及为生产服务的厂内运输工具、机修、照明等辅助生产所消耗的能源总和。统计范围不包括：冷修（放水至出玻璃期间）、采暖、食堂、宿舍、燃料保管、运输损失、基建等消耗的能源以及生产界区内回收利用和输出的能源量。

应统计玻璃产品的产量，统计范围包括：在统计期内企业按要求生产的合格产品的总产量。

玻璃产品有多条生产线的或不同种类的应分别统计能源消耗和产品产量。

8.3.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测算
应定期测算玻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测算结果与相应标准或文件规定的能源消耗限额进行比较。

9 能源计量审查

9.1 审查原则

能源计量审查应遵守独立、公正和基于证据的原则，并为被审查单位保密。
9.2 审查周期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定期开展能源计量审查。

9.3 审查工作组织

9.3.1组织部门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

9.3.2 审查组

能源计量审查组由组长和相关技术专家组成。审查组人数应不少于两人，审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审查组组长和技术专家应具有能源计量专业技术能力和相应工作经历。
组长职责是：

1) 文件资料审查；

2) 制定审查计划及审查任务分工；

3) 与被审查单位联络协调；

4) 现场审查并编制审查报告；

5) 对整改情况进行资料确认或现场确认。

9.3.3 审查方式

能源计量审查包括资料审查和现场审查。初次审查应首先进行资料审查，一般应在资料审查基本符合后再进行现场审查。需要开展监督审查的，审查组应进行资料审查，必要 

时可进行现场审查。对于规模较大、场地分散或多个场所的重点用能单位，资料审查应该 

覆盖所有场所范围，现场审查时应对关键场所或者部分场所进行审查核验。
9.4 准备工作

9.4.1 接到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关于能源计量审查的通知后，重点用能单位应按要求报送以下自查资料：

1) 单位基本情况、组织机构框图； 

2）重点用能单位和主要次级用能单位框图； 
3) 能源计量工作自查报告；

4) 审查期内能源统计报表、能源审计报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必要时）；
5)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文件清单；

6) 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表B.1）及能源计量负责人任职证明文件； 

7)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表B.2）；

8)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3）；

9)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分别填写）（表B.4）；

10) 主要用能设备及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5）；

11）其他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6）
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表B.7）；

13)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表B.8）；

14) 年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情况表（表B.9）
15) 能源流向图（图B.1）；

16) 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图B.2）。
9.4.2 现场审查时，重点用能单位应处于正常生产活动状态。

9.5 初次审查

9.5.1 资料审查

9.5.1.1 审查组应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自查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进行现场审查。

9.5.1.2 资料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审查组应通知重点用能单位，重点用能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完善材料。

9.5.1.3 重点用能单位未提供补充材料或提供补充材料未达到基本符合条件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现场审查。

9.5.2 现场审查

9.5.2.1 审查组在资料审查基础上，制定现场审查计划并通知被审查单位。审查计划包括

审查目的、审查内容、审查程序、审查时间、审查人员分工、审查要求等内容。 

9.5.2.2 现场审查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进行。

9.5.2.3 一般情况下，现场审查时间不超过两天。

9.5.2.4  现场审查程序

1）首次会议：由审查组组长主持，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审查组成员参加。会议内容主要是：审查组通报审查计划，被审查单位介绍基本情况和能源计量工作情况。必要时，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可派观察员参会。
2）分工审查：审查组人员按照分工，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开展现场审查，填写《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附录C)。

3）情况汇总：分工审查后，审查组对审查情况进行汇总，填写《能源计量审查结果汇总表》（附录E)，确定审查结论。对审查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符合项报告》（附录F）。

4）交换意见：审查组与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就审查情况和结论交换意见。

5）末次会议：由审查组组长主持，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审查组成员参加。审查组通报现场审查情况和结论，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签字确认。必要时，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可派观察员参会。

9.6 审查报告
现场审查后，由审查组组长根据审查汇总情况和现场审查时确定的审查结论，编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附录D）。

9.7 审查结论

9.7.1 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及分值
从能源计量管理、能源计量人员、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计量数据、能效监测管理等五个方面对能源计量能力进行审查，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及分值见表1，共70个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域，总分值为100分。
9.7.2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

根据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70项内容，每项评定结论分为“很好”、“较好”、“一般”、“不符合”、“不适用”五种，其得分方式如表2：

表2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得分表
	能源计量能力符合度
	得分

	很好
	单项分值×1.0

	较好
	单项分值×0.8

	一般
	单项分值×0.5

	不符合
	0.0

	不适用
	0.0


9.7.3 审查结论及能源计量能力分级

9.7.3.1 单项审查结论，根据表1和表2，对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及符合度进行审查评定，单项审查结论可为“很好”、“较好”、“一般”、“不符合”或“不适用”五种其一。

表1 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及分值

	序号
	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域
	单项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能源计量管理（25.0分）
	4.1总体要求（4.0分）
	4.1.1健全能源计量管理体系（1.0分）
	
	1.0

	2
	
	
	4.1.2纳入能源绩效管理（1.0分）
	
	1.0

	3
	
	
	4.1.3能源利用状况检测（1.0分）
	
	1.0

	4
	
	
	4.1.4测量体系能源体系建设（1.0分）
	
	1.0

	5
	
	4.2组织与管理（4.5分）
	4.2.1组织机构（1.5分）
	
	1.5 

	6
	
	
	4.2.2管理职责（3.0分）
	4.2.2.1能源计量负责人（1.0分）
	1.0 

	7
	
	
	
	4.2.2.2能源计量主管部门（1.0分）
	1.0 

	8
	
	
	
	4.2.2.3能源计量岗位（1.0分）
	1.0 

	9
	
	4.3能源计量管理制度（5.0分）
	4.3.1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2.5分）
	
	2.5 

	10
	
	
	4.3.2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2.5分）
	
	2.5 

	11
	
	4.4能源计量目标（3.0分）
	4.4.1制定能源计量目标（0.5分）
	
	0.5 

	12
	
	
	4.4.2能源计量目标发布（0.5分）
	
	0.5 

	13
	
	
	4.4.3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1.0分）
	
	1.0 

	14
	
	
	4.4.4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1.0分）
	
	1.0 

	15
	
	4.5持续改进（8.5分）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2.5分）
	
	2.5 

	16
	
	
	4.5.2自查工作（3.5分）
	4.5.2.1自查方案（1.0分）
	1.0 

	17
	
	
	
	4.5.2.2自查记录（1.0分）
	1.0 

	18
	
	
	
	4.5.2.3自查报告（1.5分）
	1.5 

	19
	
	
	4.5.3整改和验证（2.5分）
	
	2.5 

	20
	能源计量人员（11.0分）
	5.1人员配备（5.5分）
	5.1.1能源计量管理人员（1.5分）
	
	1.5 

	21
	
	
	5.1.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2.0分）
	
	2.0 

	22
	
	
	5.1.3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2.0分）
	
	2.0 

	23
	
	5.2人员资质和培训（5.5分）
	5.2.1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1.5分）
	
	1.5 

	24
	
	
	5.2.2能源计量人员培训（2.0分）
	
	2.0 

	25
	
	
	5.2.3内部检定/校准人员（1.0分）
	
	1.0 

	26
	
	
	5.2.4能源计量人员档案（1.0分）
	
	1.0 

	27
	能源计量器具（35.0分）
	6.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6.5分）
	6.1.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3.5分）
	6.1.1.1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2.0分）
	2.0 

	28
	
	
	
	6.1.1.2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5分）
	1.5 

	29
	
	
	6.1.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量确认（8.0分）
	6.1.2.1确定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2.5分）
	2.5 

	30
	
	
	
	6.1.2.2确定能源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1.5分）
	1.5 

	31
	
	
	
	6.1.2.3确定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1.5分）
	1.5 

	32
	
	
	
	6.1.2.4能源流向图、计量采集点和计量器具需要量定期确认（2.5分）
	2.5 

	33
	
	
	6.1.3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5.0分）
	
	5.0

	34
	
	6.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6.5分）
	6.2.1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1.5分）
	
	1.5 

	35
	
	
	6.2.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1.5分）
	
	1.5 

	36
	
	
	6.2.3能源计量器具档案（1.0分）
	
	1.0 

	37
	
	
	6.2.4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1.0分）
	
	1.0 

	38
	
	
	6.2.5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1.5分）
	
	1.5 

	39
	
	6.3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6.0分）
	6.3.1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1.0分）
	
	1.0 

	40
	
	
	6.3.2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2.0分）
	
	2.0 

	41
	
	
	6.3.3用于用能量、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1.5分）
	
	1.5 

	42
	
	
	6.3.4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1.5分）
	
	1.5 

	43
	
	6.4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6.0分）
	6.4.1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1.0分）
	
	1.0 

	44
	
	
	6.4.2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1.0分）
	
	1.0 

	45
	
	
	6.4.3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1.0分）
	
	1.0 

	46
	
	
	6.4.4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1.0分）
	
	1.0 

	47
	
	
	6.4.5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2.0分）
	
	2.0 

	48
	能源计量数据（22.0分）
	7.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5.0分）
	7.1.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1.0分）
	
	1.0 

	49
	
	
	7.1.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1.0分）
	
	1.0 

	50
	
	
	7.1.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1.0分）
	
	1.0 

	51
	
	
	7.1.4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1.0分）
	
	1.0 

	52
	
	
	7.1.5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1.0分）
	
	1.0 

	53
	
	7.2能源计量数据处理（5.0分）
	7.2.1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2.0分）
	
	2.0 

	54
	
	
	7.2.2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1.0分）
	
	1.0 

	55
	
	
	7.2.3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1.0分）
	
	1.0 

	56
	
	
	7.2.4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1.0分）
	
	1.0 

	57
	
	7.3能源计量数据应用（11.0分）
	7.3.1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1.0分）
	
	1.0 

	58
	
	
	7.3.2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1.0分）
	
	1.0 

	59
	
	
	7.3.3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2.0分）
	
	2.0 

	60
	
	
	7.3.4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2.0分）
	
	2.0 

	61
	
	
	7.3.5应用于碳计量活动（2.5分）
	
	2.5 

	62
	
	
	7.3.6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2.5分）
	
	2.5 

	63
	
	7.4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2.0分）
	7.4.1 建立信息化系统 （1.0分）
	
	1.0 

	64
	
	
	7.4.2能源数据线上报送（1.0分）
	
	1.0

	65
	能效监测管理（7.0分）
	8.1主要用能设备（系统）管理（2.0分）
	8.1.1台账管理（1.0分）
	
	1.0 

	66
	
	
	8.1.2台账信息（1.0分）
	
	1.0

	67
	
	8.2主要用能设备能效评估（2.0分）
	8.2.1能效检测评估（2.0分）
	
	1.0

	68
	
	
	8.2.2能效在线监测（1.0分）
	
	1.0 

	69
	
	8.3单位产品综合能耗（2.0分）

	8.3.1数据统计（1.0分）
	
	1.0

	70
	
	
	8.3.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测算（1.0分）
	
	1.0


9.7.3.2 总体审查结论分为“符合规范要求”、“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不符合规范要求”三种。单项评定结论全部为“符合”的，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根据表1和表2，有6项或6项以下评定结论为“不符合”的，审查结论为“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有7项或7项以上评定结论为“不符合”的，审查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

9.7.3.3 根据表1和表2，对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及符合度综合评分后可进行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且综合评分不低于60分的，可按表3综合评分值可评定为“AAAA级”、“AAA级”、“AA级”或“A级”四个等级。审查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参与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较好”
表3 能源计量能力等级分级

	综合评分
	审查结论
	能源计量能力等级

	综合评分≧90分
	“符合规范要求”

或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AAAA级

	90分>综合评分≧80分
	
	AAA级

	80分>综合评分≧70分
	
	AA级

	70分>综合评分≧60分
	
	A级


9.8 审查结果处理

9.8.1 现场审查后，审查组向组织审查的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提交《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附录D）等资料。

9.8.2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审查结论，下达能源计量审查结果通知。

9.8.3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组对重点用能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资料或现场确认。对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或拒绝整改的，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9.9 监督审查

必要时，可在初次审查后对重点用能单位进行年度监督审查。对于初次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且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AA 级”、“AAA 级”的，可免于监督审查或仅进行资料审查。对于初次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且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 级”、“A 级”的，应进行资料审查或现场审查。监督审查的现场审查可不覆盖全部能源计量能力要素。

10 能源计量评价

10.1 评价原则 

能源计量审查应遵守独立、公正和基于证据的原则，并为被审查单位保密。
10.2 评价周期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评价，评价周期一般为 3 年。 
10.3 评价工作组织 

10.3.1 评价机构 
10.3.1.1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根据《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评价。 
10.3.1.2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应组建专家团队和评审工作组，参考本规范要求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进行评价。 
10.3.1.3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应具有开展能源计量能力评价相关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开展能源计量评价相关人员从事能源计量工作经历不少于三年。 
10.3.1.4 鼓励国家（城市、行业）能源计量中心开展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工作。 
10.4 评审过程
    能源计量评审过程按照9.3.2、9.3.3、9.4、9.5、9.6、9.7、9.8条款进行。 
10.5 评审结果处理 
10.5.1 现场审查评审后，评审组向组织评审的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提交《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等资料。 
10.5.2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组织评审组对重点用能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资料或现场确认。 
10.5.3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可根据评审结论颁发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证书。 
10.6 后续监督 
10.6.1 一般应在初次评审后对重点用能单位进行年度监督评审，以维持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证书有效性。 
10.6.2 对于初次评审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AA 级”、“AAA 级”的，可免于监督评审或仅进行资料评审。 
10.6.3 对于初次评审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 级”、“A 级”的，应进行资料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评审。 
10.6.4 若在评价有效期内，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重大变化，应进行现场评审后调 
整确定能源计量能力等级。 
附录A 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A.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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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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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计量器具实际的安装配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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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能源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是指为测量进出用能单位全部能源量值所需配备的计量器具数量,以及测量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符合相应能源消 耗量(或功率)限定值要求的能源量值所需配备的计量器具数量。
A.2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用能量(产能量或输运能量)应大于或等于表A.1中一种或多种相应能源消耗量限定值。 

对于未达到表A.1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的次级用能单位,准许根据相关要求将其列入能源计量考核,确无条件实现单独计量的,准许采用计(测)算方式实现能源核算,并应记录核算方法和相关原始数据。
表A.1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

种类
	电力
	煤炭、焦炭
	原油、成品油、石油液化气
	重油、渣油
	煤气、天然气
	蒸汽、热（冷冻）水
	其他a

	单位
	kW
	t/a
	t/a
	t/a
	m3/a
	GJ/a
	GJ/a

	限定值
	10
	100
	40
	80
	10000
	5000
	2931

	注1： 表中a是法定计量单位中“年”的符号。

注2： 表中m3指在标准状态下。

注3： 2926 GJ相当于100 t标准煤。其他能源应按等价热值折算。

	a指表中未列出的某一种能源,应按其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折算。


A.3  单台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源消耗量(或功率)应大于或等于表A.2中一种或多种相应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对于未达到表A.2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的用能设备,其中使用量大、累计用能多的用能设备或用能单元中的关键设备,准许根据相关要求将其列入能源计量考核,确无条件实现单独计量的,准许采用计(测)算方式实现能源核算,并应记录核算方法和相关原始数据。

表A.2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

种类
	电力
	煤炭、焦炭
	原油、成品油、液化石油气
	重油、渣油
	煤气、天然气
	蒸汽、热(冷冻）水
	其他a

	单位
	kW
	t/h
	t/h
	t/h
	m3/h
	MW
	GJ/h

	限定值
	100
	1
	0.5
	1
	100
	7
	29.31

	注1：对于可单独进行能源计量考核的用能单元(装置、系统、工序、工段、区域等),如果用能单元已配备了能源计量器具,用能单元中的主要用能设备可以不再单独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注2:表中 m3 指在标准状态下。 

注3:对于集中管理同类用能设备的用能单元(锅炉房、泵房等),如果用能单元已配备了能源计量器具,用能单元中的主要用能设备可以不再单独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a指表中未列出的某一种能源,应按其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折算。


A.4 用能单位、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应配备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A.3的要求。
表A.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以百分数（%）计
	能源种类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电力
	100
	100
	95

	体能源
	煤炭
	100
	100
	90

	
	焦炭
	100
	100
	90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100
	90

	
	成品油
	100
	100
	95

	
	重油
	100
	100
	90

	
	渣油
	100
	100
	90

	气态能源
	液化石油气
	100
	100
	90

	
	液化天然气
	100
	100
	90

	
	天然气
	100
	100
	90

	
	煤气
	100
	90
	80

	
	氨气
	100
	90
	80

	
	氢气
	100
	90
	80

	载能工质
	蒸汽
	100
	80
	70

	
	热（冷冻）水
	100
	95
	8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100
	80
	60

	其他
	100
	90
	80

	注1：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的季节性供暖用蒸汽(热水)可以不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注2：“其他”是指表中未列出的某一种能源。

注3：根据GB/T 24851-2024增加液化天然气、氨气、氢气能源种类。


A.5  能源计量器具的性能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及使用环境(如温度、湿度、振动、噪声、粉尘、腐蚀、电磁干扰等）要求。
A.6  能源作为生产原料使用时,其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要求。 

A.7  进出用能单位、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所配备能源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A.4的要求。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所配备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可比表A.4中要求低一个等级。
表A.4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能源种类
	准确度等级要求
	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Ⅲ级即[image: image5.png]



	—

	
	燃料的动态计量
	
	1.0
	—

	电能计量装置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
	电能
	0.2S级
	—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级
	—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级
	—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
	
	1.0级
	—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
	
	2.0级
	—

	
	直流电能计量
	
	1.0级
	—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级
	—

	
	
	天然气
	体积流量/质量流量
	—
	±1.5%

	
	
	
	发热量
	在线测定
	—
	±1.0%

	
	
	
	
	离线测定或赋值
	—
	±2.0%

	
	
	蒸汽
	2.5级
	—

	
	
	氢气
	流量计
	—
	±1.5%

	
	
	
	加氢机
	—
	±2.0%

	
	
	压缩空气
	2.5级
	—

	液体流量表

(装置)
	油量计
	成品油
	—
	±0.5%

	
	
	重油、渣油
	1.0级
	—

	
	
	加油机
	—
	±0.3%

	
	热（冷冻）水计量
	热（冷冻）水
	2.0级
	—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液态、气态能源
	—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气体、蒸汽
	—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液态、气态能源
	2.5级
	—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气体、蒸汽
	1.0级
	—

	GB/T 24851-2024要求生产建筑材料玻璃的用能单位：燃料动态计量准确度等级要求为0.5级；成品油计量最大允许误差要求为±0.5%；热（冷冻）水计量管径 >250 mm准确度等级要求为1.0级；液态、气态能源压力仪表计量准确度等级要求为2.0级。
注:电量计量装置分为五类,分类原则如下所示。 

a)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220kV 及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500kV 及以上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300MW 及以上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b)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110(66)kV⁓220kV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220kV⁓500kV 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100MW⁓300MW 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c)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10kV⁓110(66)kV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10kV⁓220kV 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100MW 以下发电机发电量、发电企业厂(站)用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d)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380V⁓10kV 电能计量装置。 

e)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220V 单相电能计量装置。


附录B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用表/图（格式）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用表/图

表B.1 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是否参加岗位培训、考试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表B.2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计量器

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  级
	测量

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某车间、生产线、某主要用能设备)及用途(能源计量、自检自查、能量分析)
	检定周期/

核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B.3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分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检定周期/

核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B.4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分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    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检定周期/

核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B.5  主要用能设备及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所属部门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用能单位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用能种类
	能源消耗量或额定功率
	首次使用日期
	初始能效
	配用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检定/校准/确认周期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备注

	
	
	
	
	
	
	
	
	
	
	
	
	
	
	
	
	
	
	
	
	
	
	

	
	
	
	
	
	
	
	
	
	
	
	
	
	
	
	
	
	
	
	
	
	
	

	
	
	
	
	
	
	
	
	
	
	
	
	
	
	
	
	
	
	
	
	
	
	

	
	
	
	
	
	
	
	
	
	
	
	
	
	
	
	
	
	
	
	
	
	
	


表B.6   其他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一览分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    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用途
	检定周期/

核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注：其他能源计量器具包括：用于能源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的标准器、可回收利用余能及自检自查的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能量分析用计量器具、用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推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等所涉及的计量器具等。

表B.7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分级、分项
	级或项的名称
	配备的计量器具类别及数量（台）

	
	
	衡器
	电能表
	油流量表(装置)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水流量表

(装置)
	温度仪表
	压力仪表

	
	
	应配数量

（台）
	实配数量

（台）
	应配数量

（台）
	实配数量

（台）
	应配数量

（台）
	实配数量

（台）
	应配数量

（台）
	实配数量

（台）
	应配数量

（台）
	实配数量

（台）
	应配数量

（台）
	实配数量

（台）
	应配数量

（台）
	实配数量

（台）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1
	
	
	
	
	
	
	
	
	
	
	
	
	
	

	
	2
	
	
	
	
	
	
	
	
	
	
	
	
	
	

	
	合计
	
	
	
	
	
	
	
	
	
	
	
	
	
	

	主要用能设备
	1
	
	
	
	
	
	
	
	
	
	
	
	
	
	

	
	2
	
	
	
	
	
	
	
	
	
	
	
	
	
	

	
	合计
	
	
	
	
	
	
	
	
	
	
	
	
	
	

	其他项目
	1
	
	
	
	
	
	
	
	
	
	
	
	
	
	

	
	2
	
	
	
	
	
	
	
	
	
	
	
	
	
	

	
	
	
	
	
	
	
	
	
	
	
	
	
	
	
	

	
	
	
	
	
	
	
	
	
	
	
	
	
	
	
	

	合计
	
	
	
	
	
	
	
	
	
	
	
	
	
	


注：其他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生态文明建设等项目。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表B.7(续)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能源种类及能源名称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其他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实际配备率

（%）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实际配备率

（%）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实际配备率

（%）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实际配备率

（%）

	
	
	
	
	
	
	
	
	
	
	
	
	

	
	
	
	
	
	
	
	
	
	
	
	
	

	
	
	
	
	
	
	
	
	
	
	
	
	

	
	
	
	
	
	
	
	
	
	
	
	
	

	
	
	
	
	
	
	
	
	
	
	
	
	

	
	
	
	
	
	
	
	
	
	
	
	
	

	
	
	
	
	
	
	
	
	
	
	
	
	

	
	
	
	
	
	
	
	
	
	
	
	
	

	
	
	
	
	
	
	
	
	
	
	
	
	

	
	
	
	
	
	
	
	
	
	
	
	
	


注：其他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生态文明建设等项目。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表B.8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能源种类及名称：                      
	计量器

具类别
	计量目的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其他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燃料的动态计量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Ⅱ类用户
	
	
	
	
	
	
	
	

	
	
	Ⅲ类用户
	
	
	
	
	
	
	
	

	
	
	Ⅳ类用户
	
	
	
	
	
	
	
	

	
	
	Ⅴ类用户
	
	
	
	
	
	
	
	

	
	直流电能计量
	
	
	
	
	
	
	
	

	液体流量表

(装置)
	油能源计量
	
	
	
	
	
	
	
	

	
	
	
	
	
	
	
	
	
	

	
	热（冷冻）水计量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表B.8 (续)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其他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表B.9 重点用能单位年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情况表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年初库存量
	购进量
	消费量
	期末库存量
	采用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实物量
	金额

（千元）
	合计
	工业
	非生产消费
	合计运输工具消费
	
	
	

	
	
	
	
	
	
	
	生产

消费
	用于原材料
	
	
	
	
	

	原煤
	吨
	01
	
	
	
	
	
	
	
	
	
	
	0.7143 kgce/kg

	洗精煤
	吨
	02
	
	
	
	
	
	
	
	
	
	
	0.9000 kgce/kg

	其它洗煤
	吨
	03
	
	
	
	
	
	
	
	
	
	
	0.2～0.8 kgce/kg

	煤制品
	吨
	04
	
	
	
	
	
	
	
	
	
	
	0.5～0.7143 kgce/kg

	其中
	型煤
	吨
	05
	
	
	
	
	
	
	
	
	
	
	0.5～0.7 kgce/kg

	
	水煤浆
	吨
	06
	
	
	
	
	
	
	
	
	
	
	0.6416～0.7133 kgce/kg

	
	煤粉
	吨
	07
	
	
	
	
	
	
	
	
	
	
	0.7133 kgce/kg

	表B.9 续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年初库存量
	购进量
	消费量
	期末库存量
	采用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实物量
	金额

（千元）
	合计
	工业
	非生产消费
	合计运输工具消费
	
	
	

	
	
	
	
	
	
	
	生产

消费
	用于原材料
	
	
	
	
	

	焦炭
	吨
	08
	
	
	
	
	
	
	
	
	
	
	0.971 4 kgce/kg

	其它焦化产品
	吨
	09
	
	
	
	
	
	
	
	
	
	
	1.1～1.5 kgce/kg

	焦炉煤气
	万立

方米
	10
	
	
	
	
	
	
	
	
	
	
	5.714～6.143 kgce/kg

	高炉煤气
	万立

方米
	11
	
	
	
	
	
	
	
	
	
	
	1.286 0 kgce/kg

	其它煤气
	万立

方米
	12
	
	
	
	
	
	
	
	
	
	
	1.7～12.1 kgce/kg

	天然气
	万立

方米
	13
	
	
	
	
	
	
	
	
	
	
	11.0～13.3 kgce/kg

	液化天然气
	吨
	14
	
	
	
	
	
	
	
	
	
	
	1.757 2 kgce/kg

	原油
	吨
	15
	
	
	
	
	
	
	
	
	
	
	1.4286 kgce/kg

	汽油
	吨
	16
	
	
	
	
	
	
	
	
	
	
	1.4714 kgce/kg

	煤油
	吨
	17
	
	
	
	
	
	
	
	
	
	
	1.4714 kgce/kg

	柴油
	吨
	18
	
	
	
	
	
	
	
	
	
	
	1.4571 kgce/kg

	燃料油
	吨
	19
	
	
	
	
	
	
	
	
	
	
	1.4286 kgce/kg

	液化石油气
	吨
	20
	
	
	
	
	
	
	
	
	
	
	1.7143 kgce/kg

	炼厂干气
	吨3
	21
	
	
	
	
	
	
	
	
	
	
	1.5714 kgce/m3


表B.9 续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年初库存量
	购进量
	消费量
	期末库存量
	采用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实物量
	金额

（千元）
	合计
	工业
	非生产消费
	合计运输工具消费
	
	
	

	
	
	
	
	
	
	
	生产

消费
	用于原材料
	
	
	
	
	

	其它石油制品
	吨
	22
	
	
	
	
	
	
	
	
	
	
	1.1～1.4 kgce/kg

	热力（当量值）
	百万

千焦
	23
	
	
	
	
	
	
	
	
	
	
	0.0341kgce/kg

	电能（当量值）
	万千

瓦时
	24
	
	
	
	
	
	
	
	
	
	
	0.1229 kgce（kW·h）

	电能（等价值）
	万千

瓦时
	25
	
	
	
	
	
	
	
	
	
	
	0.404 kgce（kW·h）

	其它燃料
	吨标

准煤
	26
	
	
	
	
	
	
	
	
	
	
	1.0000 kgce/kg

	其中
	煤矸石
	吨标

准煤
	27
	
	
	
	
	
	
	
	
	
	
	1.0000 kgce/kg

	
	生物

质能
	吨标

准煤
	28
	
	
	
	
	
	
	
	
	
	
	1.0000 kgce/kg

	
	工业

废料
	吨标

准煤
	29
	
	
	
	
	
	
	
	
	
	
	1.0000 kgce/kg

	
	
	
	
	
	
	
	
	
	
	
	
	
	
	

	城市固体垃圾
	吨标

准煤
	30
	
	
	
	
	
	
	
	
	
	
	1.0000 kgce/kg


表B.9 续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年初库存量
	购进量
	消费量
	期末库存量
	采用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实物量
	金额

（千元）
	合计
	工业
	非生产消费
	合计运输工具消费
	
	
	

	
	
	
	
	
	
	
	生产

消费
	用于原材料
	
	
	
	
	

	能源合计
	当量值
	吨标

准煤
	31
	
	
	
	
	
	
	
	
	
	
	

	
	等价值
	吨标

准煤
	32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注：

1  能源的当量值、等价值及折标准煤系数，根据当地统计局的规定填报。

2  表中的折标准煤参考系数是按照发电煤耗0.404 kgce（kW·h）计算的企业计量时推荐按照当年火电平均发电标准煤煤耗对这些折标准煤系数进行修正。

3  “kgce”表示千克标准煤，低（位）发热量等于29307千焦（kJ）的燃料，称为1千克标准煤（1 kgce）
















图例说明： 

1、        原煤流向

2、        电力流向

3、        自来水流向

4、        蒸汽流向

5、        压缩空气流向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图B.1  能源流向图（参考件）
 SHAPE \* MERGE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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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号
	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安置地点

	L1－1
	
	
	

	L2－1
	
	
	

	L2－2
	
	
	

	L2－3
	
	
	

	L3－1
	
	
	

	L3－2
	
	
	





图例说明： 

1、虚线图为未配置的计量器具

2、L为流量类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图B.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检测点网络图(参考件)

附录C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格式）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

表C.1 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

C.1.1  能源计量管理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项目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1
	4.1总体要求
	4.1.1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完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职责，加强能源计量过程管理，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和有效应用。
	1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及相关文件；

2 核查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相关要求及文件；

3 核查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建立情况。
	□

	□

	□

	□

	■
	

	2
	
	4.1.2纳入能源绩效管理

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方法，将能源计量工作融入能源绩效管理并持续改进。
	
	□

	□

	□

	□

	■
	

	3
	
	4.1.3能源利用状况监测
 宜按照GB/T 15316等要求，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
	
	□

	□

	□

	□

	□

	

	4
	
	4.1.4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宜按照GB/T 19022和GB/T 23331要求建立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并将能源计量工作与之有效融合，助力实现能源绩效和整体目标。
	
	□

	□

	□

	□

	□

	

	5
	4.2组织与管理
	4.2.1组织机构

应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负责人，确立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能源计量工作岗位，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相关文件；

2应以文件形式确定能源计量主管部门及职责权限等。
	□
	□
	□
	□
	■
	

	6
	
	4.2.2管理职责
4.2.2.1能源计量负责人
1) 组织建立、实施、改建能源计量体系；

2) 组织制定能源计量方针、目标和激励措施；

3) 保障能源计量工作相关资源有效配置；

4) 协调能源计量工作与其他工作融合衔接。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负责人任命和岗位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7
	
	4.2.2.2能源计量主管部门

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

2) 分解能源计量目标并组织落实；

3）落实能源计量过程管理；

4) 开展能源计量绩效评价，落实能源计量体系改进措施。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和部门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8
	
	4.2.2.3能源计量岗位

应设置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运行，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等岗位，并明确其职责。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9
	4.3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4.3.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1 核查是否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形成文件；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是否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
	□
	□
	□
	■
	

	10
	
	4.3.2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计量管理要求、工作职责、监督考核机制；

2）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

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

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

5）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适用时）；
6) 能源计量工作绩效评价和改进。
	1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是否包含相关要求；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及内容和要求与实际工作的适配性和可操作性。
	□
	□
	□
	□
	■
	

	11
	4.4能源计量目标
	4.4.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

应根据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文件等要求，确定能源绩效目标和能源计量目标。能源计量目标应是可测量的，与能源方针、能源绩效相一致，并与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整体目标相协同。
	1 核查是否确立能源绩效目标及能源计量目标；

2 核查能源计量目标的可测量性及与能源目标、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协同性。
	□
	
	□
	
	■
	

	12
	
	4.4.2 能源计量目标发布

能源计量目标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1 核查能源绩效目标及能源计量目标是否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
	□
	□
	□
	■
	

	13
	
	4.4.3 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

能源计量目标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保能源计量工作满足能源绩效相关要求；

2）确保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等符合相关要求；

3) 确保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等符合相关要求； 

4) 确保能源分类、分级、分项等计量要求；

5) 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有效应用。
	1核查能源计量目标具体内容和要求。
	□
	□
	□
	□
	■
	

	14
	
	4.4.4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

应制定能源计量目标的考核方法并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
	1核查是否明确能源计量目标测量和评价方法；

2核查是否定期对能源计量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
	□
	□
	□
	□
	■
	

	15
	4.5持续改进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

应落实能源计量工作主体责任，通过建立能源计量目标、实施能源计量绩效评价等，持续改进能源计量工作。
	1 核查是否建立能源计量工作持续改进机制。
	□
	□
	□
	□
	■
	

	16
	
	4.5.2 自查工作

4.5.2.1 自查方案

每年应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自查，以验证其能源计量工作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要求。自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依据、检查项目、检查程序、检查方法和报告格式等。
	1是否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2 核查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具体内容和要求。
	□
	□
	□
	□
	■
	

	17
	
	4.5.2.2 自查记录

自查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附录C）自行制定。
	1核查年度能源计量自查实施情况及相关记录。
	□
	□
	□
	□
	■
	

	18
	
	4.5.2.3 自查报告

自查应形成报告，报告格式可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附录D)自行制定。
	1 核查是否形成年度能源计量自查报告。
	□
	□
	□
	□
	■
	

	19
	
	4.5.3整改和验证
应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
	□
	□
	□
	■
	


审查人员签字：                       审查日期：

C.1.2  能源计量人员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20
	5.1人员配备
	5.1.1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

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从事能源计量管理工作，保证能源计量职责和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1根据能源计量管理工作岗位需求，核查能源计量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1
	
	5.1.2 能源计量器具配管理维护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工作，包括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溯源、使用、维护、报废等工作。
	1 核查负责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校准和计量确认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2
	
	5.1.3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工作。
	1 核查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3
	5.2人员资质和培训
	5.2.1 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能源计量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和工作经历，宜具有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
	1核查能源计量人员档案及资质、技术能力证明。
	□
	□
	□
	□
	■
	

	24
	
	5.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

能源计量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以保证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持续提升，并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估。
	1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年度培训计划；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培训及考核记录。
	□
	□
	□
	□
	■
	

	25
	
	5.2.3 内部检定/校准人员
能源计量器具进行内部检定/校准的，开展工作的人员应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1核查从事计量检定/校准等人员培训考核情况及取得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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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能源计量人员档案
应建立能源计量人员档案，保存其考核、能力、教育、专业资格、培训、技能和经验等记录。
	1核查能源计量人员档案情况。
	□
	□
	□
	□
	■
	


审查人员签字：                       审查日期：
C.1.3  能源计量器具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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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6.1.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6.1.1.1 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具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宜配备带有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能源计量器具。
	1核查能源计量管理文件，确认是否规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该原则是否包含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要求；

2核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是否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如使用带有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能源计量器具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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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2 自查自检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宜配备必要的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以满足自检自查要求。
	1核查是否配备必要的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

2 核查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情况。
	□
	□
	□
	□
	□
	

	29
	
	6.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量确认
6.1.2.1 能源流向图和计量采集网络图

应按照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能源的种类，按照《企业能源计量网络图绘制方法》（GB/T 33656）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采集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可分别参照附录B 图B.1、图B.2）。
	1核查是否按照GB/T 33656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采集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
	□
	□
	□
	□
	■
	

	30
	
	6.1.2.2 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

设置的能源计量采集点应覆盖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需求。
	1核查能源计量采集点是否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
	□
	□
	□
	□
	■
	

	31
	
	6.1.2.3 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
应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确认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
	1核查是否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确认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
	□
	□
	□
	□
	■
	

	32
	
	6.1.2.4 能源流向图、计量采集点和计量器具需要量定期确认
应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以符合实际状况。
	1核查是否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

2 依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抽检能源计量采集点，是否符合实际状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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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GB 17167的要求，建筑材料玻璃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还应符合GB/T 24851要求配备，具体要求参照附录A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1查看有关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情况统计表,核查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是否符合要求;

2 依据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一览分表，现场核对（抽查）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包括余热回收系统、光伏/风发电系统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

3 检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在有效期内的检定或校准证书，确认证书信息与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中的信息以及实际安装的计量器具一致，判断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是否符合要求。
	□
	□
	□
	□
	■
	

	34
	6.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6.2.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

应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环节形成管理制度并实施有效管理。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文件，是否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做出规定；

2核查（抽查）相关记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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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管理台账应列出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溯源方式、溯源日期、溯源周期、状态（合格、准用、停用、报废等）等。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建立情况；

2核查管理台账是否包含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溯源方式、溯源日期、溯源周期、状态（合格、准用、停用、报废等）等信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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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使用说明书；

2) 出厂合格证明；

3) 最新有效的计量溯源性证明和结果确认记录；

4) 维护维修保养记录；

5) 其他相关信息。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档案建立情况；

2核查档案是否包括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书、最新有效的计量溯源性证明和结果确认记录、维护保养记录等信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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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等标识，并有计量溯源状态标识及有效期。
	1核查（抽查）在用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等标识信息。
	□
	□
	□
	□
	■
	

	38
	
	6.2.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

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对能源计量器具进行管理。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情况。
	□
	□
	□
	□
	□
	

	39
	6.3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
	6.3.1 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
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的最高计量标准应符合法制计量要求，其主标准器和配套设备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
	1核查是否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

2核查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是否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并符合法制计量有关要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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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
应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验证方法等，并按要求进行计量溯源、验证评价等，并对结果进行确认。其中属于检定的，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满足使用要求。

1) 属于实施强制管理范围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符合法制计量管理要求，并按要求实施强制检定。

2) 属于非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由具备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或用能单位内部建立计量标准实施检定/校准。

3) 对无法拆卸的、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管理计量器具，应采取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外校、自校、比对、核查、核验、定期更换等。

4）应对计量溯源结果进行确认，包括测量参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等与测量对象的适用性等。

5）对于次级用能单位以及主要用能设备配备使用的量大面广的能源计量器具，也可通过在线监测、定期抽查、状态评价等方式对计量性能进行评估。
	1核查是否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或方案；

2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实施情况；
3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结果确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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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用于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

用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推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等所涉及的计量器具，应按有关要求进行计量溯源。
	1核查（抽查）用于碳排放交易等间接核算或直接测量相关计量器具以及用于生态文明建设计量器具的计量溯源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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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

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的，应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1核查是否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

2核查是否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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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
	6.4.1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计量溯源状态，或者具有计量特性评估确认证明。
	1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或计量特性评估有效性证明及有效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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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应指定专人负责，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资料应保存完好并便于取用。必要时，可编制使用和维护的作业指导书。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的使用和维护人员的配置情况，是否有专职人员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使用和维护。

2核查（抽查）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相关是否便于取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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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

能源计量器具应在适宜的使用环境（如气候环境、机械环境、电磁环境等）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1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是否适宜，对于特殊使用环境是否采取必要措施。
	□
	□
	□
	□
	■
	

	46
	
	6.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

应防止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的意外调整。在使用中不得擅自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1核查是否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作出规定，以保证使用中不得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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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
1)在用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或处置不当、出现损坏或产生可疑测量结果、已显示有缺陷或超出规定要求时，应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做出明显的标签或标识，排除不符合原因，经再次计量溯源或其他方式证明符合要求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可能时，应保存不符合要求的能源计量器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后的计量溯源原始记录，如果计量溯源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器具异常情况作出相关规定；

2抽查相关能源计量器具档案或使用记录；

3核查对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是否采取必要的措施。
	□
	□
	□
	□
	■
	


审查人员签字：                       审查日期：

C.1.4  能源计量数据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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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
	7.1.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与能源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不得伪造或者篡改能源计量数据。

    2) 应按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对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并可自行合理确定保存期限，建议保存期限为三年。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作出规定；

2核查是否按照能源分类、分级、分项或分区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并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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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1) 采集的能源品种，应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能耗及工序能耗、能耗定额、节能技改评价、能效监测等需要；
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频次要求；

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时间同步性需要，以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
	1核查采集的能源品种、采集频次和时间同步性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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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1) 自动采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能源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能源计量数据并备份归档。

2) 人工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抄表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核人员签字。必要时，可采用能源计量数据“人工填报+图片上传”等相结合方式。

3) 第三方计量。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大宗能源的贸易交接、能源消耗状况提供公正计量数据。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
	□
	□
	□
	■
	

	51
	
	7.1.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按照标准、规范或程序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
	1核查是否明确能源计量数据采集适用标准、规范或程序。
	□
	□
	□
	□
	■
	

	52
	
	7.1.5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应保证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等，以满足能源计量工作需求。
	1核查（抽查）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
	□
	□
	□
	■
	

	53
	7.2能源计量数据处理
	7.2.1 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

能源计量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并保证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可靠。
	1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原始数据和记录情况。
	□
	□
	□
	□
	■
	

	54
	
	7.2.2 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

应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如统计方法、历史数据比对等），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评价、校验，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校验或确认。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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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

当能源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方法、程序、结论、数据可靠性论证、评估人员和批准人员、日期等内容。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是否对制定相应方案进行评审；

2核查（抽查）相关评审评估记录。
	□
	□
	□
	□
	■
	

	56
	
	7.2.4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

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应由能源计量负责人授权的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的能源计量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1核查（抽查）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记录是否由授权人员审核确认。
	□
	□
	□
	□
	■
	

	57
	7.3能源计量数据应用
	7.3.1 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的基础，能源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等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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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

应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服务于年度节能目标和节能实施方案情况。
	□
	□
	□
	□
	■
	

	59
	
	7.3.3 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

应利用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节能分析。根据能源统计、考核期限，定期分析用于贸易结算、内部考核等能源报表数据并有分析记录或报告，为计量管理、节能技术改造提供可靠依据。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节能分析等情况。
	□
	□
	□
	□
	■
	

	60
	
	7.3.4 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开展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的依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情况。
	□
	□
	□
	□
	■
	

	61
	
	7.3.5 应用于碳计量活动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依据，推动能源计量数据与碳计量数据有效衔接和综合利用。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情况。
	□
	□
	□
	□
	■
	

	62
	
	7.3.6 应用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应将能源计量工作贯穿生产、经营、质量、环境、安全等管理的全过程，并将能源计量数据支撑生产经营决策，助力重点用能单位实现提质增效。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基础支撑情况。
	□
	□
	□
	□
	■
	

	63
	7.4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7.4.1 建立信息化系统 

宜结合现有能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能源计量基础能力建设，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1核查是否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实现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
	□
	□
	□
	□
	

	64
	
	7.4.2能源数据线上报送

宜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将在线监测能耗数据线上报送省级数据平台或国家数据平台。
	1核查是否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上报在线监测能耗数据。
	□
	□
	□
	□
	□
	


审查人员签字：                       审查日期：
C.1.5 能效监测管理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65
	8.1主要用能设备（系统）管理
	8.1.1 管理台账
    应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主要用能系统管理台帐。

2) 
	1核查是否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主要用能系统管理台帐；


	□
	□
	□
	□
	■
	

	66
	
	8.1.2 台账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台帐应列出用能设备名称、型号规格、额定功率、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首次使用日期、出厂或初始能效等信息。
	1核查（抽查）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台帐主要内容。
	□
	□
	□
	□
	■
	

	67
	8.2主要用能设备（系统）能效评估
	8.2.1 能效检测评估

宜定期对原料系统、玻璃窑炉系统、成型退火系统、切割堆垛系统、余热发电系统、烟气净化系统、辅助生产系统等系统开展能效检测和评估。

宜定期对电机、风机、水泵、空压机等主要用能设备开展能效检测和评估。
	1核查（抽查）是否对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关键参量进行监测、检测和能效评估；


	□
	□
	□
	□
	□
	

	68
	
	8.2.2 能效在线监测

宜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开展全生命周期能效监测和评估，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提升能效水平。
	1核查（抽查）是否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
	□
	□
	□
	□
	□
	

	69
	8.3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8.3.1 数据统计
应统计生产的能源消耗量，统计范围包括：在统计期内，动力、氮氢站、原料、熔化、成型、退火、切裁和成品包装等生产工序所消耗的能源以及为生产服务的厂内运输工具、机修、照明等辅助生产所消耗的能源总和。统计范围不包括：冷修（放水至出玻璃期间）、采暖、食堂、宿舍、燃料保管、运输损失、基建等消耗的能源以及生产界区内回收利用和输出的能源量。

应统计玻璃产品的产量，统计范围包括：在统计期内企业按要求生产的合格产品的总产量。

玻璃产品有多条生产线的或不同种类的应分别统计能源消耗和产品产量。
	1核查是否有能源消耗和产品产量统计数据；

2核查统计范围是否正确；

3核查有多条生产线和不同产品的是否分开统计。
	□
	□
	□
	□
	■
	

	70
	
	8.3.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测算
应定期测算玻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测算结果与相应标准或文件规定的能源消耗限额进行比较。


	1核查是否定期测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
	□
	□
	□
	■
	


审查人员签字：                       审查日期：
注：

  1  “审查记录”栏应注明审查方式“资料审查”或“现场审查”。

  2  “审查记录”栏应逐个条款进行审查情况的描述。

  3  当发现不符合项的应在“审查记录”栏中注明“不符合项报告”的编号。

  4  审查评定中“□”标记为评定结果选项，选择中的在框内打“√”；“■”标记是指不能评定“不适用”。

表C.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审查记录表

能源种类及名称：                      
	能源计量分级、分项
	配备率
	准确度等级
	审查记录

	分级、分项
	级或项名称
	应配

数量（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

级用能单位
	1
	
	
	
	
	
	
	

	
	2
	
	
	
	
	
	
	

	
	3
	
	
	
	
	
	
	

	
	合计
	
	
	
	
	
	
	

	主要用能设备
	1
	
	
	
	
	
	
	

	
	2
	
	
	
	
	
	
	

	
	合计
	
	
	
	
	
	
	

	其他项目
	1
	
	
	
	
	
	
	

	
	
	
	
	
	
	
	
	

	
	合计
	
	
	
	
	
	
	


注：

1  其它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生态文明建设等项目。

2  审查记录中应注明对应的计量目的（见附录A表A.4）。

审查人员签字：                          审查日期：
表C.3  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和培训审查记录表

用能单位：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岗位培训考核情况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附录D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格式）

                                         报告编号：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
	用能单位
	                                   

	审查单位
	                           （盖章）

	审查日期
	                                   

	审查组组长
	                           （签字）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D．1  用能单位信息

	用能单位名称
	

	生产经营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D．2  用能单位概况

	管理体系认证
	□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其他相关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产品结构
	主要产品：
	1：
	产量：
	产值：

	
	
	2：
	产量：
	产值：

	
	辅助产品：
	1：
	产量：
	产值：

	
	
	2：
	产量：
	产值：

	      年度销售额： 
	
	万元
	      年度利税：
	
	万元

	      年度万元增加值能耗(当量)：
	
	吨标准煤/万元

	      年度综合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

	    年度主要消耗能源及数量
	序号
	消耗能源名称
	实物量（单位）
	折标煤（吨）
	占“总”标煤的百分比（%）

	
	1
	
	
	
	

	
	2
	
	
	
	

	
	3
	
	
	
	

	
	4
	
	
	
	

	
	5
	
	
	
	

	
	
	
	
	
	

	
	
	
	
	
	

	
	
	合计
	
	
	

	注：1.按当量值折算成标准煤；2消耗能源实物量以年度财务发票为准。


D．3  审查依据

JJF 1356.X-XXXX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工业 

 其他文件编号及名称：

D．4  审查组成员分工

	审查组职务
	姓  名
	审查项目

	组  长
	
	

	成  员
	
	

	
	
	

	
	
	

	
	
	


D．5  审查过程概述

D．6  审查报告汇总

D.6.1 现场审查情况汇总表共    页                           

D.6.2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符合项报告共    页         

D．7  审查原始记录汇总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共    页                  
D．8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结果

D．8.1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

（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100
	
	
	
	

	固体能源
	煤炭
	
	
	
	100
	
	
	
	

	
	焦炭
	
	
	
	100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成品油
	
	
	
	100
	
	
	
	

	
	重油
	
	
	
	100
	
	
	
	

	
	渣油
	
	
	
	10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100
	
	
	
	

	
	液化气
	
	
	
	100
	
	
	
	

	
	煤气
	
	
	
	100
	
	
	
	

	载能工质
	蒸汽
	
	
	
	100
	
	
	
	

	
	热（冷冻）水
	
	
	
	10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100
	
	
	
	

	其他
	
	
	
	100
	
	
	
	

	合计
	
	
	
	
	
	
	
	


D．8.2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

（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100
	
	
	
	

	固体能源
	煤炭
	
	
	
	100
	
	
	
	

	
	焦炭
	
	
	
	100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成品油
	
	
	
	100
	
	
	
	

	
	重油
	
	
	
	100
	
	
	
	

	
	渣油
	
	
	
	10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100
	
	
	
	

	
	液化气
	
	
	
	100
	
	
	
	

	
	煤气
	
	
	
	90
	
	
	
	

	载能工质
	蒸汽
	
	
	
	80
	
	
	
	

	
	热（冷冻）水
	
	
	
	95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80
	
	
	
	

	其他
	
	
	
	90
	
	
	
	

	合计
	
	
	
	
	
	
	
	


D．8.3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

（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95
	
	
	
	

	固体能源
	煤炭
	
	
	
	90
	
	
	
	

	
	焦炭
	
	
	
	90
	
	
	
	

	液态能源
	原油
	
	
	
	90
	
	
	
	

	
	成品油
	
	
	
	95
	
	
	
	

	
	重油
	
	
	
	90
	
	
	
	

	
	渣油
	
	
	
	9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90
	
	
	
	

	
	液化气
	
	
	
	90
	
	
	
	

	
	煤气
	
	
	
	80
	
	
	
	

	载能工质
	蒸汽
	
	
	
	70
	
	
	
	

	
	热（冷冻）水
	
	
	
	8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60
	
	
	
	

	其他
	
	
	
	80
	
	
	
	

	合计
	
	
	
	
	
	
	
	


D．9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结果

D．9.1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结果：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Ⅲ级即[image: image7.png]



	
	
	
	
	

	
	燃料的动态计量
	1.0级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0.2S级
	
	
	
	
	

	
	
	Ⅱ类用户
	0.5S级
	
	
	
	
	

	
	
	Ⅲ类用户
	0.5S级
	
	
	
	
	

	
	
	Ⅳ类用户
	1.0级
	
	
	
	
	

	
	
	Ⅴ类用户
	2.0级
	
	
	
	
	

	
	直流电能计量
	1.0级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级
	
	
	
	
	

	
	
	天然气
	流量±1.5%
	
	
	
	
	

	
	
	
	发热量在线测定±1.0%
	
	
	
	
	

	
	
	
	发热量离线测定±2.0%
	
	
	
	
	

	
	
	蒸汽
	2.5级
	
	
	
	
	

	
	
	氢气
	流量计±1.5%
	
	
	
	
	

	
	
	
	加氢机±2.0%
	
	
	
	
	

	
	
	压缩空气
	2.5级
	
	
	
	
	

	液体流量表(装置)
	液体能源计量
	油量计
	成品油±0.5%
	
	
	
	
	

	
	
	
	重油1.0级
	
	
	
	
	

	
	
	
	渣油1.0级
	
	
	
	
	

	
	
	
	加油机±0.3%
	
	
	
	
	

	
	
	热（冷冻）水
	2.0级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2.5级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级
	
	
	
	
	


D．9.2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结果：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燃料的动态计量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Ⅱ类用户
	
	
	
	
	
	

	
	
	Ⅲ类用户
	
	
	
	
	
	

	
	
	Ⅳ类用户
	
	
	
	
	
	

	
	
	Ⅴ类用户
	
	
	
	
	
	

	
	直流电能计量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天然气
	流量
	
	
	
	
	

	
	
	
	发热量在线测定
	
	
	
	
	

	
	
	
	发热量离线测定
	
	
	
	
	

	
	
	蒸汽
	
	
	
	
	
	

	
	
	氢气
	流量计
	
	
	
	
	

	
	
	
	加氢机
	
	
	
	
	

	
	
	压缩空气
	
	
	
	
	
	

	液体流量表(装置)
	液体能源计量
	油量计
	成品油
	
	
	
	
	

	
	
	
	重油
	
	
	
	
	

	
	
	
	渣油
	
	
	
	
	

	
	
	
	加油机
	
	
	
	
	

	
	
	热（冷冻）水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D．9.3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结果：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燃料的动态计量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Ⅱ类用户
	
	
	
	
	
	

	
	
	Ⅲ类用户
	
	
	
	
	
	

	
	
	Ⅳ类用户
	
	
	
	
	
	

	
	
	Ⅴ类用户
	
	
	
	
	
	

	
	直流电能计量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天然气
	流量
	
	
	
	
	

	
	
	
	发热量在线测定
	
	
	
	
	

	
	
	
	发热量离线测定
	
	
	
	
	

	
	
	蒸汽
	
	
	
	
	
	

	
	
	氢气
	流量计
	
	
	
	
	

	
	
	
	加氢机
	
	
	
	
	

	
	
	压缩空气
	
	
	
	
	
	

	液体流量表(装置)
	液体能源计量
	油量计
	成品油
	
	
	
	
	

	
	
	
	重油
	
	
	
	
	

	
	
	
	渣油
	
	
	
	
	

	
	
	
	加油机
	
	
	
	
	

	
	
	热（冷冻）水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D．10  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审查结果
	序号
	人员

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

职称
	岗位培训考核情况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D．11  审查结论

	审查组依据JJF 1356.X—XXXX《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工业》及其他有关规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用能单位进行能源计量审查：

审查项目数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综合评定得分
70
根据该单位能源计量工作及整改后的情况，本次审查结论为：

□ “符合规范要求”； 

□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 “不符合规范要求”。

建议给予该单位能源计量能力等级：
□ AAAA级 ； □ AAA级 ； □ AA级 ； □ A级 ； □ 无  。


D．12  不符合项汇总

	不符合项

报告编号
	不符合情况概要
	整改要求

	
	
	

	
	
	

	
	
	

	
	
	

	
	
	

	
	
	


                                                审查组组长签字：             
D．13  审查组成员签字

	审查组职务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签字

	组  长
	
	
	

	成  员
	
	
	

	
	
	
	

	
	
	
	

	
	
	
	

	
	
	
	


附录E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结果汇总表（格式）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结果汇总表
	序号
	审查要素
	能源计量审查条款号
	审单项查结论
	说明

（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1
	4

能源计量管理
	4.1总体要求

4.1.1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
	□
	□
	□
	□
	■
	

	2
	
	4.1.2 纳入能源绩效管理
	□
	□
	□
	□
	■
	

	3
	
	4.1.3 能源利用状况监测
	□
	□
	□
	□
	□
	

	4
	
	4.1.4 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
	□
	□
	□
	□
	

	5
	
	4.2组织与管理

4.2.1组织机构
	□
	□
	□
	□
	■
	

	6
	
	4.2.2管理职责
4.2.2.1能源计量负责人
	□
	□
	□
	□
	■
	

	7
	
	4.2.2.2能源计量主管部门
	□
	□
	□
	□
	■
	

	8
	
	4.2.2.3能源计量岗位
	□
	□
	□
	□
	■
	

	9
	
	4.3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4.3.1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
	□
	□
	□
	■
	

	10
	
	4.3.2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
	□
	□
	□
	□
	■
	

	11
	
	4.4能源计量目标

4.4.1制定能源计量目标
	□
	□
	□
	□
	■
	

	12
	
	4.4.2能源计量目标发布
	□
	□
	□
	□
	■
	

	13
	
	4.4.3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
	□
	□
	□
	□
	■
	

	14
	
	4.4.4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
	□
	□
	□
	□
	■
	

	15
	
	4.5持续改进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
	□
	□
	□
	□
	■
	

	16
	
	4.5.2自查工作

4.5.2.1自查方案
	□
	□
	□
	□
	■
	

	17
	
	4.5.2.2自查记录
	□
	□
	□
	□
	■
	

	18
	
	4.5.2.3自查报告
	□
	□
	□
	□
	■
	

	19
	
	4.5.3整改和验证
	□
	□
	□
	□
	■
	

	20
	5

能源计量人员
	5.1人员配备

5.1.1能源计量管理人员
	□
	□
	□
	□
	■
	

	21
	
	5.1.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
	□
	□
	□
	□
	■
	

	22
	
	5.1.3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
	□
	□
	□
	□
	■
	

	23
	
	5.2人员资质和培训

5.2.1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
	□
	□
	□
	■
	

	24
	
	5.2.2能源计量人员培训
	□
	□
	□
	□
	■
	

	25
	
	5.2.3检定/校准人员
	□
	□
	□
	□
	■
	

	26
	
	5.2.4能源计量人员档案
	□
	□
	□
	□
	■
	

	27
	6

能源计量器具
	6.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6.1.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6.1.1.1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
	□
	□
	□
	□
	■
	

	28
	
	6.1.1.2自检自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
	□
	□
	□
	□
	

	29
	
	6.1.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量确认

6.1.2.1能源流向图和计量采集点网络图
	□
	□
	□
	□
	■
	

	30
	
	6.1.2.2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
	□
	□
	□
	□
	■
	

	31
	
	6.1.2.3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需求
	□
	□
	□
	□
	■
	

	32
	
	6.1.2.4能源流向图、计量采集点和计量器具需要量定期确认
	□
	□
	□
	□
	■
	

	33
	
	6.1.3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
	□
	□
	□
	■
	

	34
	
	6.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6.2.1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
	□
	□
	□
	□
	■
	

	35
	
	6.2.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
	□
	□
	□
	□
	■
	

	36
	
	6.2.3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
	□
	□
	□
	■
	

	37
	
	6.2.4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
	□
	□
	□
	□
	■
	

	38
	
	6.2.5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
	□
	□
	□
	□
	□
	

	39
	
	6.3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

6.3.1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
	□
	□
	□
	□
	□
	

	40
	
	6.3.2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
	□
	□
	□
	□
	■
	

	41
	
	6.3.3用于用能量、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
	□
	□
	□
	□
	■
	

	42
	
	6.3.4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
	□
	□
	□
	□
	□
	

	43
	
	6.4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

6.4.1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
	□
	□
	□
	□
	■
	

	44
	
	6.4.2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
	□
	□
	□
	□
	■
	

	45
	
	6.4.3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
	□
	□
	□
	□
	■
	

	46
	
	6.4.4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
	□
	□
	□
	□
	■
	

	47
	
	6.4.5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
	□
	□
	□
	□
	■
	

	48
	7

能源计量数据
	7.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

7.1.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
	□
	□
	□
	■
	

	49
	
	7.1.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
	□
	□
	□
	■
	

	50
	
	7.1.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
	□
	□
	□
	■
	

	51
	
	7.1.4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
	□
	□
	□
	□
	■
	

	52
	
	7.1.5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
	□
	□
	□
	□
	■
	

	53
	
	7.2能源计量数据处理

7.2.1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
	□
	□
	□
	□
	■
	

	54
	
	7.2.2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
	□
	□
	□
	□
	■
	

	55
	
	7.2.3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
	□
	□
	□
	□
	■
	

	56
	
	7.2.4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
	□
	□
	□
	□
	■
	

	57
	
	7.3能源计量数据应用

7.3.1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
	□
	□
	□
	□
	■
	

	58
	
	7.3.2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
	□
	□
	□
	□
	■
	

	59
	
	7.3.3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
	□
	□
	□
	□
	■
	

	60
	
	7.3.4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
	□
	□
	□
	□
	■
	

	61
	
	7.3.5应用于碳计量活动
	□
	□
	□
	□
	■
	

	62
	
	7.3.6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
	□
	□
	□
	□
	■
	

	63
	
	7.4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7.4.1建立信息化系统
	□
	□
	□
	□
	□
	

	64
	
	7.4.2能源计量数据线上报送
	□
	□
	□
	□
	□
	

	65
	8

能效监测管理
	8.1主要用能设备（系统）管理

8.1.1管理台账
	□
	□
	□
	□
	■
	

	66
	
	8.1.2台账信息
	□
	□
	□
	□
	■
	

	67
	
	8.2主要用能设备（系统）能效评估
    8.2.1能效检测评估
	□
	□
	□
	□
	□
	

	68
	
	8.2.2能效在线监测
	□
	□
	□
	□
	□
	

	69
	
	8.3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8.3.1数据统计
	□
	□
	□
	□
	■
	

	70
	
	8.3.2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测算
	□
	□
	□
	□
	■
	


附录F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符合项报告（格式）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符合项报告

                                                                              编号                       

	用能单位：                            

	审查人员在    □资料审查时完成

              □现场审查时完成                              日  期：          

	被审查部门/岗位：                        陪同人：               

	不符合事实描述：                                                                

不符合评定依据：

依据的标准/审查规范/管理文件名称：                                              

上述文件条款号：                    
整改要求：

不符合项的整改工作将通过下列方式确认：

□ 提供必要的见证材料

□ 现场跟踪访问

□ 其他                                    

□ 完成整改期限                             

审查人员：             

	被审查方确认意见：

□ 确认    □ 不确认

被审查方代表：             
	审查组组长确认意见：

□ 确认    □ 不确认

审查组组长：            

	被审查方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情况：

                                           被审查方代表：           日期：           

	整改措施有效性确认：

                                               审查组组长：           日期：           


附录G 玻璃工业能源计量体系手册编写指南
公司名称：

文件编号：

能源计量管理体系手册（格式） 
（第x版）

批准：XXX 

审核：XXX......
编写：XXX  XXX  XXX......

20XX-XX-XX发布                                  20XX-XX-XX实施                               

目    录

1、引言……………………………………………………………… (  )

2、适用范围和引用文件……………………………………………(  )

3、能源计量负责人任命……………………………………………(  )
4、能源计量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责………………..….…….…....…(  )
5、能源计量方针……………………………….………………....
(  )

6、能源计量目标……………………………....………………….
(  )

7、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  )

8、内部审查……………………………………...…………….......
(  )

9、管理评审………………………………………....……………..
(  )
10、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  )
11、持续改进……………………………………...………………
(  )

12、文件控制…………………………………...…………………
(  )

13、附录………………............………………...……………………(  )
1引言

1.1 公司简介

1.2 体系发布令
1.3 历次修订情况

2 适用范围和引用文件

2.1 适用范围

2.2 引用标准和文件

3 能源计量负责人任命

4 能源计量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责

4.1 能源计量负责人职责

4.2 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与职责

4.3 能源计量人员岗位设置与职责

5 能源计量方针

6 能源计量目标
  6.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

  6.2 能源计量目标要求

6.2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 

7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7.1 能源计量管理

7.1.1 能源计量管理要求

7.1.2 能源计量工作职责

7.1.3 能源计量监督考核机制

7.2 能源计量人员
7.2.1 能源计量人员配备

7.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

7.3.3 能源计量人员考核

7.3 能源计量器具

7.3.1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选型、采购、验收、入库

7.3.2 能源计量器具的使用：领用、安装、使用、溯源

7.3.3 能源计量器具的维护：维修、停用、报废、更换

7.4 能源计量数据

7.4.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

7.4.2 能源计量数据分析应用

7.4.3 能源计量数据监督

7.5 能效监测管理

  7.5.1 能效监测管理

7.5.1 重点用能设备（系统）能效监测

  7.5.2 单位产品能耗监测

7.6 能源计量工作评价和改进

  7.6.1 能源计量工作评价准则

  7.6.2 能源计量工作改进方法

  7.6.3 能源计量工作激励机制

8 能源计量内部审核

8.1 内部审核策划

8.2 审核组

8.3 内部审核记录

8.4 内部审核报告

9管理评审

9.1 总则

9.2 管理评审输入

9.3 管理评审输出

9.4 重大问题追加的管理评审

10不符合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10.1 纠正措施

  10.2 预防措施

11持续改进

11.1发现问题

11.2界定问题

11.3实施措施

11.4验证效果

11.5修改文件

12文件控制

12.1 记录

12.2 报告

12.3 其他文件

13 附录：体系配套文件
	1.能源采购消耗记录
	2.源计量器具台账

	3.重点用能设备（系统）台账
	4.能源计量器具采购、维护、更新记录

	5.人员培训记录
	6.人员考核记录

	7.内审记录
	8.内审报告

	9.管理评审记录
	10.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分析、应用记录

	11.不符合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记录
	12.能源计量器具溯源证书

	13.能源审计报告
	14.节能监测报告

	15.单位产品能耗监测报告
	...... ......


附录H 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现场审查关键节点
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应核查现场各个关键节点能源计量器具的配置、状态、信息、标识等，如有必要可用便携式计量标准器进行比对。现场关键节点（如适用）包括不局限于以下方面：

配电设施：变压器、配电房以及内部的电能表/互感器等； 

燃料设施：计量燃料用量的流量计、称重衡器等计量器具；

载能工质及资源设施：计量载能工质或资源用量的流量计、称重衡器等计量器具；

分析环实验室：用于热值、成分、碳排放分析的氧弹热量计、热值分析仪、气相色谱仪、元素分析仪、电子天平、马弗炉等计量器具；

辅助区域：制气站、净水站等生产辅助区域的电能表、流量计、温度、压力等计量器具；

生活区域：办公楼、宿舍楼、食堂等区域的水表、电表、燃气表等计量器具；

余热利用设施：计量余热蒸汽和发电用的电能表、流量计、温度、压力等计量器具；

光伏/风力发电设备：计量发电量用的电能表；
低碳环保设施：计量耗能和气体含量用的电能表、CEMS系统、温度、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重点用能设备：

玻璃窑炉：所用能源计量器具（流量计、电能表、称重衡器）、烟气分析仪、温度、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锡槽：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流量计）、液位、温度、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退火炉：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流量计）、温度、速度等计量器具；

压延机：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称重衡器、温度、力、尺寸、速度等计量器具；
钢化炉：所用能源计量仪表（电能表、流量计）、温度、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切割机：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流量计、尺寸等计量器具；
堆垛机：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流量计、称重衡器等计量器具；
风机：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温度、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空压机：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温度、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水泵：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冷水机组：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温度、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冷却塔：所用能源计量器具（电能表）、温度、压力、流量等计量器具；

附录I 玻璃工业典型工艺概述及流程图

一、平板玻璃

1.浮法玻璃生产工艺

浮法是将玻璃液漂浮在金属液面上制得平板玻璃的一种方法。它是将玻璃液从池窑连续地流入并漂浮在有还原性气体保护的金属锡液面上，依靠玻璃的表面张力、重力及机械拉引力的综合作用，拉制成不同厚度的玻璃带，经退火、冷却而制成平板玻璃。浮法玻璃生产工艺环节包括配料、熔化、成形、退火和切裁包装5个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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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 浮法玻璃生产工艺流程

压延玻璃生产工艺

压延平板玻璃是采用压延方法制造的一种平板玻璃。从生产工艺上来讲，压延工艺与浮法工艺的区别仅仅在于成型这一工艺环节采用的技术不同，浮法工艺采用的是锡槽成型，而压延工艺采用的是压延机成型，其余工艺环节二者均相同。[image: image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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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2 压延玻璃生产工艺流程

二、日用玻璃
日用玻璃生产工艺包括配合料制备、熔制、成型、退火、表面处理、检验和包装等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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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3 日用玻璃生产工艺流程

三、玻璃纤维
1.池窑法

池窑法直接拉丝是将矿物原料磨细配制送入单元窑，用燃料燃烧加热熔化物料后直接拉丝，具有产量大、质量稳、能耗低的特点。池窑法拉丝工艺又被称为一次成型工艺，主要分为配合料制备、玻璃熔制、纤维成型、浸润剂配制和玻璃纤维制品加工五大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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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4 池窑法玻璃纤维生产工艺流程

2.坩埚法

坩埚法拉丝工艺被称为二次成型工艺，即先把玻璃配合料经高温熔化制成玻璃球，再将玻璃球通过电二次加热至熔化，再高速拉制成一定直径的玻璃纤维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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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5 坩埚法玻璃纤维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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